
 

國立興大附中 114學年度 數理資優鑑定報名流程 
※說明：錄取本校之高一新生皆可報名參加鑑定，鑑定方式分兩種管道： 

（詳細說明請參閱本校「114學年度學術性向資賦優異(數理類)學生入班鑑定安置計畫」） 

「管道一」適用於透過測驗方式入班者；「管道二」適用於透過書面審查（競賽獲獎）入班者。 

流程 應備齊表件 備註 

步驟一 

事前準備

報名資料 

項次 表件 說明 

適用

管道 

一 

適用

管道 

二 

1 

報名表 

（簡章附件 2， 

p.11~12） 

（1） 請自行下載報名表後列印填寫 

（2） 貼上照片（最近 3個月內之 2吋正面半身脫

帽證照用彩色相片 1張，背面以正楷書寫姓名

和身分證統一編號） 

（3） 請家長或監護人於報名表簽章處簽名 

（4） 國中會考成績單正反面影本（兩面
均需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並簽名，浮貼於報名

表背面） 

（5） 備妥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正本，

於報名現場備查 

Ⅴ Ⅴ 

2 
觀察推薦表 

（簡章附件 3，p.13） 
由國中階段學者專家、指導教師或家長填寫 Ⅴ Ⅴ 

3 

評量證 

（簡章附件 4， 

p.16~17） 

（1） 請自行下載評量證後列印填寫 

（2） 貼上照片（最近 3個月內之 2吋正面半身脫

帽證照用彩色相片 1張，背面以正楷書寫姓名

和身分證統一編號） 

（3） 填妥相關姓名、電話 

Ⅴ Ⅴ 

4 
獲獎紀錄表 

（簡章 P.14） 

近三年獲獎紀錄（至多五項）並須附 A4規格證明文

件影本（證明文件請備妥正本及影本，正本於報名時

核驗後發還，影本存鑑定委員會審議），依序排列於

後 

 Ⅴ 

5 

書面審查共同

作者同意書 

（簡章 P.15） 

所有作者之貢獻內容及程度應與參賽所填資料一致，

經查證不符者，取消入班安置資格。 
 Ⅴ 

步驟二 

現場報名

繳件 

管道一應備齊文件： 1、2、3  

管道二應備齊文件： 1、2、3、4（單獨獲獎） 

         1、2、3、4、5（獲獎而有共同作者） 
報名時間 

 

114.7.10（四） 

8：30～12：00 
步驟三 

繳費並領

回准考證 

1. 每位考生繳交 1000元（含報名費 300元、複選評量費 700元）。通過初選進入複

選名單者，無論是否參加複選，皆不退還複選評量費。初選未通過者，複選評量費

於開學後退還。 

2. 准考證用印後取回。 

備註： 

1. 本校 114學年度數理資優鑑定計畫(簡章)下載網址： https://www.dali.tc.edu.tw  進入本校首頁

後，查詢公告欄「學術性向資賦優異(數理類)學生入班鑑定安置計畫」（實研組發佈） 

2. 有任何問題，請來電本校教務處實驗研究組洽詢：04-24875199轉 333或 351 
 

 


